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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50111985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 訴 人 ： 黃憶婷 

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 

 服務單位：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

 職稱：○○○○ 

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 ：  ○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民國(以下同) ○○年 7月 8日○○字第○○

號令申誡 1次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申訴人於○○學年度擔任原措施○○○○期間，認其導師班之A

生有疑似情緒障礙之情形，遂於○○年 2 月 20 日填具學生輔導

轉介表(以下簡稱轉介表)，向輔導室申請學生輔導轉介，然輔

導室認申訴人填具之事由及該生一級輔導紀錄內容不齊全，請

申訴人就前開內容予以補正，而申訴人後續並無補正。原措施

學校認申訴人因此致 A生送特教鑑定權益受損，故於○○年 6月

27 日召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考核會）會議，依

112 年 9 月 21 日修正發布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

核辦法（以下簡稱行為時考核辦法）第 6條第 2項第 6款第 2目

及第 4 目，議決申誡 1 次，並以○○年 7 月 8 日○○字第○○

號令（以下簡稱原措施）送達申訴人，申訴人不服，遂向本會

提起申訴。 

二、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 申訴人與 A 生家長彼此信任，且積極主動處理 A 生之事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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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無缺失，且有於○○學年度下學期提出輔導室要求之觀察

資料與輔導過程。 

（二） 原措施學校之校事會議應調查申訴人申請之輔導轉介程序暨

輔導行政人員違法且違反職場倫理，藉權責欺凌 A 生家長及

堅守職責之申訴人。 

（三）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撤銷原措施。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原措施學校考核會之組成、調查程序、陳述意見程序、會議

決議及原措施之送達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依○○○○○○之指引，提報特殊教育鑑定（以下簡稱特教

鑑定）須經轉介前介入、醫學檢查及初篩，並經原措施學校

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特推會）決議通過後，始得

提送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鑑輔

會）鑑定。其中轉介前介入流程需由輔導室進行輔導或社

工、醫療等必要資源介入至少 3 個月及備齊完整之觀察、輔

導（或就醫）紀錄。申訴人就○○年 9 月 18 日至 11 月 26 日

輔導 A 生之一級輔導紀錄內容過於簡略，且 A 生當時僅有一

筆就醫紀錄，醫囑紀錄為轉介輔導相關資源，致使○○與○

○無法依據申訴人輔導內容了解 A 生狀況，且心理評量人員

（以下簡稱心評人員）亦無法判定。爰○○向申訴人說明情

緒障礙（以下簡稱情障）鑑定最好至少有 5 筆觀察紀錄、就

醫紀錄及一級輔導紀錄，然申訴人送出之轉介表內容不符規

定，又未附上一級輔導資料。經輔導室向申訴人說明並退件

後，申訴人後續無再補正轉介表之缺漏及不實之處，且在鑑

定送件截止日前，申訴人一級輔導紀錄仍留存非關 A 生內容

之輔導內容。申訴人除二級輔導申請未完成外，也未能完成 A

生的特教鑑定之送件，故於○○年 3 月 12 日召開之特推會因

而未通過送件。 

（三）原措施學校因前開申訴人之行為，分別於○○年 6 月 20 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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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年 6 月 27 日召開考核會，考核委員審酌各項資料後認申訴

人之行為確實影響 A生受輔導資源協助之權利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本件相關法令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以下簡稱評議準則）

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

議決定。」 

（二） 行為時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2 目及第 4 目規定：

「獎勵分記大功、記功、嘉獎；懲處分記大過、記過、申

誡；其基準規定如下：六、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申誡：……。

（二）處理業務失當，或督察不週，有具體事實。（四）對

學生之輔導或管教，未能盡責。」第 9 條第 1 項、第 3 項及

第 4 項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考核會由委員 9 人至 17 人組成，

除掌理教務、學生事務、輔導、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

會代表 1 人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，並由

委員互推 1 人為主席，任期 1 年。但參加考核人數不滿 20 人

之學校，得降低委員人數，最低不得少於 5 人，其中當然委

員至多 2 人，除教師會代表外，其餘由校長指定之。（第 3

項）委員每滿 3 人應有 1 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；未兼行政

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，應排除教師會代表。（第 4 項）任一

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3 分之 1 以上。但該校任一性別教師

人數少於委員總數 3 分之 1 者，不在此限。」第 16 條第 2 項

規定：「平時考核之獎懲令應附記理由及不服者提起救濟之

方法、期間、受理機關。」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考核會於

審查受考核教師擬考列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或懲處事項時，

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；通知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目

的、時間、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

果。」 

（三）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（以下簡稱注意

事項）第 18 點規定：「教師應以通訊、面談或家訪等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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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學生實施生活輔導，必要時做成記錄；遇有學生身心狀況

特殊，需要專業協助時，教師應主動要求輔導單位或其他相

關單位協助。」 

二、 教師平日之行為舉止是否堪為學生表率、其教學是否認真得以

勝任其傳道、授業及解惑之職務及工作，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

得判斷，須經相當時日之觀察、了解始足以為之，因而學校本

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平時考核之判斷，具高度屬

人性，原則上應尊重其判斷。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教師成績

考核業務，其考核會組成是否合法、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

程序規定、或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、有無

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、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

錯誤、有無違背一般法律解釋方法或牴觸上位規範、是否有違

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，

予以審查(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上字第 415號判決意旨參照)。 

三、 本件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 原措施學校考核會之組成、陳述意見程序、會議決議及決定

之送達，均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 按○○安置流程，導師或家長轉介疑似特教需求，於轉介前

須填具及備齊「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」、「學生現況調查

表」、「普通班狀況資料」，學校於收受前開資料後，輔導

室亦須於轉介前先行介入進行輔導或社工、醫療等必要資源

至少 3 個月，期間須為完整之觀察、輔導（或就醫）紀錄，

同時亦需有醫學檢查，開立診斷證明，陳述臨床症狀。輔導

室為前開之輔導後仍未滿足學生需求，又醫學上達篩選標準

且符合情障特質，學校始進行校內初篩，並由特推會決議是

否進一步送請鑑定。 

（三） 經查申訴人為 A 生○○學年度之○○，其於 A 生入學後，觀

察其疑似有情緒障礙之情形，而有原措施學校二級輔導介入

或進一步送交情障鑑定與評估之必要，此為申訴人所陳而不

爭執之事實。然依前開○○安置流程之指引，申訴人申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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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輔導介入或進一步送交情緒障礙鑑定與評估，須填具「特

殊需求學生轉介表」及佐證轉介必要之 A 生一級輔導紀錄，

供輔導室後續進行二級輔導與申請鑑定之評估。 

（四） 查申訴人於○○年 2 月 20 日向原措施學校輔導室提出對 A 生

之轉介申請前，其填具 A 生關於情緒及申請轉介之輔導紀錄

之內容略以「○○年 9 月 18 日申訴人訪談 A 生，訪談內容記

載 1.掉淚情緒 2.不理會師長與導師，可」、「○○年 9月 25

日申訴人訪談 A 生父親就小學模式事項，訪談內容記載：

1.1-5 年級（有聽過不清楚輔導老師）2.6 年級-模式（不

明）3.輔導老師介入（小學 3至4年級）；就心理情緒事項，

訪談內容 1.三次（外掃 1、不明 2、語課）2.確認通知。」、

「○○年 10 月 14 日申訴人訪談 A 生，訪談內容記載：能表

達勇敢增強」、「○○年 11 月 26 日申訴人訪談 A 生，訪談

內容記載：待、彈鋼琴、偶畫畫」、「○○年 1 月 20 日申訴

人訪談 A 生父親，訪談內容記載：父親：已提供上週與您談

您及孩子現階段進階輔助瞭解。再決定是否同意（贊成）提

供輔導室這份申請。」、「○○年 2 月 13 日申訴人訪談 A 生

父親，訪談內容記載：1.2/11（二）該生就診資訊，可以先

洽詢。（復建醫療院所）2.2/12（三）請家長到校導師輔

談。3.2/17（一）9:00○○組長輔談（協助○○老師）」、

「○○年 2 月 20 日申訴人訪談 A 生父親，訪談內容記載：

（待）併案、 老師您好，今天已看完醫生，有開診斷證明，

醫生明天 2/20 早上有安排心理會談。另外有一張表有三份孩

子、父母一份，另要請老師填寫一份，下次回診時我們在帶

去給醫生。」、「○○年 2 月 20 日申訴人訪談家長及○○老

師，訪談內容記載呈○○號○生案 1.父：○○/2/20（四）

心理師訪談，11:05 表示在校門口一小時，孩子不進校。2.

父：醫生請家長提出學校輔導老師協助輔談 3.師：「立即以

法」啟動第一時間鑑請輔導室協助。師：隨伴嚴肅請求輔導

主任、輔導組長協助安排『輔導老師』是否可予以協助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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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？4.因○○值行職務於○○主任底下處理併羞辱，查處

『職場倫理』不當行為辦理。主旨：○○/2/20（四）○○辦

○生個案職場精神消耗。說明：……以上提請教師法暨校事

個資隱私違失案辦理。」從申訴人所記載之輔導紀錄之內

容，並無逐一針對 A 生自○○學年度入學後影響其情緒起伏

之具體事實為記錄，紀錄之語詞過於簡略，當無得作為輔導

室對 A 生之後續輔導及鑑定評估之依據甚明，且對於輔導紀

錄之記載，依前開注意事項第 18 點前段，係對學生實施生活

輔導而進行紀錄，然申訴人卻於其上論及輔導室同仁之職場

倫理責任，此當已逾輔導紀錄之登載範圍。 

（五） 復查，申訴人於○○年 2 月 20 日填具 A 生之輔導轉介表，就

其第 5 項申請轉介緣由，申訴人於其上登載「依輔導室要求

程序辦理」，然此項應填具申訴人認有二級輔導介入之原

因，「依輔導室要求程序辦理」顯非可填具之緣由。 

（六） 綜上，申訴人對於輔導轉介表及 A 生之輔導紀錄顯有登載錯

誤及過於簡略之違誤，然輔導室請申訴人於○○年 3 月 18 日

特推會審議前，予以補正，申訴人卻未即時予以補正，以致

該次特推會依○○安置流程，無充足資料予以審酌 A 生是否

有送鑑定之必要，而造成 A 生鑑定程序未成，影響其後續輔

導或特教資源介入之權益，故原措施學校以申訴人之前開行

為該當行為時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6 款第 2 目「處理業

務失當，或督察不週，有具體事實」及第 4 目「對學生之輔

導或管教，未能盡責」移送考核會審議，與法相合。 

（七） 原措施學校考核會依前開申訴人之違誤行為予以實質審酌，

此有○○年 6 月 20 日及 6 月 27 日考核會會議紀錄可稽。故

決議考列申訴人依行為時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項第 6款第 2目

及第 4 目予以申誡 1 次，並無認事用法之違誤，申訴人之主

張無理由，本會依法駁回申訴人之申訴。 

四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

7 

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無理由，爰依評議準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，

決定如主文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9 日 

主席 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10003

